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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86� � � � �证券简称：泛亚微透 公告编号：2025-037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常州赛富高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6.49%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5.7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常州赛富高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4006978971284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常州赛富高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赛富

创投” ）发来的《股份减持告知函》。赛富创投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于2025年6月12日至2025年6月17

日期间累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724,880股，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5,910,352股减少至5,185,472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由6.49%减少至5.70%，触及1%的整数倍。

截至目前，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常州赛富高新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91.0352 6.49 518.5472 5.70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明）

2025/06/12-20

25/06/17

合计 591.0352 6.49 518.5472 5.70 -- --

注：赛富创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124,88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600,000股，累计减持724,8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66%。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系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587� � � � � � �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5-030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获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华医疗” ）于近日收到山东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1、产品名称： 血栓弹力图活化凝血检测试剂盒（凝固法）

2、注册证编号：鲁械注准20252400309

3、注册人名称：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4、注册人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医疗科技园

5、生产地址：淄博高新区齐祥路3588号

6、包装规格：S型10人份/盒、H型48人份/盒

7、主要组成成份：试剂1：高岭土 (0.05� mg/mL)；试剂2：CaCl2� (0.2� mol/L)；普通测试杯（无色）。

8、预期用途：用于体外检测人全血样本的凝血功能

9、批准日期：2025年06月04日

10、有效期至：2030年06月03日

11、同类产品相关情况：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截至目前，国内同行业有6家

公司已取得同类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2、产品主要特点

试剂盒用于评估人凝血及纤溶系统的功能。 适用于凝血功能异常，急性创伤、休克，术前、术后以及

需要输血人群，通过评估凝血全貌，辅助医生判断凝血状态，区分原发和继发纤溶亢进，判断促凝和抗凝

等药物的疗效，评估血栓发生几率，预防血栓发生。

二、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血栓弹力图活化凝血检测试剂盒（凝固法）的批准上市，对临床评估凝血功能、指导成分输血、预测

血栓/出血风险以及用药指导均具有巨大价值，丰富新华医疗体外诊断类产品，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

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鹏华丰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6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尊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61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丰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 ）、《鹏华丰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

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06月19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06月19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06月19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丰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25年06月19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设置为人民币100万元，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金额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本基金管理

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本基金上述业务限制，基金管理人届

时将另行公告。

（3）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ph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

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

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6月18日

证券代码：603681� � � � � � � �证券简称：永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5

转债代码：113653� � � � � � � �转债简称：永22转债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谢秉政先生持有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2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0%；

上述股东股份来源为协议转让。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22日披露了《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公司股东谢秉政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该减持

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不超过5,733,9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1,911,300

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3,822,600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收到谢秉政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谢秉政先生合计减持5,733,449股，原计划中剩余451股未减持。 其

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1,91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0%；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3,822,

1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8%� 。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谢秉政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15,290,000股

持股比例 8.0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15,29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谢秉政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2月22日

减持数量 5,733,449股

减持期间 2025年3月17日～2025年6月1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911,300股

大宗交易减持，3,822,149股

减持价格区间 14.04～15.60元/股

减持总金额 84,193,7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451股

减持比例 2.9998%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9,556,551股

当前持股比例 5.000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13� � � � � � � � � � �证券简称：思特威 公告编号：2025-023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特定股东持有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特定股东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思智威” ）持有公司股份17,170,4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7%。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3月13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4），共青城思智威拟于该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总数量

不超过4,260,000股，拟减持总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6%。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4,018,415股，

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241,585股， 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6%。

近日，公司收到了共青城思智威出具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6月16日，共青城思智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018,41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41,58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6%，减持计

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共青城思智威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员工持股平台

持股数量 17,170,441股

持股比例 4.2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7,170,44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特定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共青城思智威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3月13日

减持数量 4,26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3月20日～2025年6月1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4,018,415股

大宗交易减持，241,585股

减持价格区间 84.74～105.22元/股

减持总金额 397,836,596.9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1.06%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06%

当前持股数量 12,910,441股

当前持股比例 3.2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13� � � � � � � � � �证券简称：思特威 公告编号：2025-024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3月13日，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代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 ）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持股5%以上

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执行上述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导致，具体情况如下：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3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9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10000MA01N9JK2F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收到了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出具的告知函，截至 2025年6月17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45.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由7.35%减少至6.99%，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

下：

投资者名

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国 家 集 成

电 路 基 金

二期

2,954.3603 7.35 2,809.3603 6.9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请

注明）

2025/06/11-2

025/06/17

合计 2,954.3603 7.35 2,809.3603 6.99 -- --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5287� � � � � � � � �证券简称：德才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0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甲5号楼德才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438,8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89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叶德才先生因公务安排，不能现场主持本次股东会，经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王文静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部分董事采用线上会议方式参与本次股东会。

2、董事会秘书王文静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32,027 98.7281 800,620 1.2620 6,200 0.0099

2、议案名称：《关于〈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32,167 98.7284 800,480 1.2618 6,200 0.0098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32,027 98.7281 800,480 1.2618 6,340 0.010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制度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569,167 98.6291 792,580 1.2493 77,100 0.1216

4.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569,167 98.6291 792,580 1.2493 77,100 0.1216

4.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31,167 98.7268 801,380 1.2632 6,300 0.01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德才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438,300 35.2014 800,620 64.3006 6,200 0.4980

2

《关于〈德才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

438,440 35.2126 800,480 64.2893 6,200 0.4981

3

《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438,300 35.2014 800,480 64.2893 6,340 0.50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4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回避表决的股东为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以及与参与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

避表决；

4、第1-4项议案均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静、钟文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前提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1289� � � � � � �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9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1次A股

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1次H股类别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已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1次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1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或“本次会议”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表

决情况如下：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新增议案，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的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7日9:15-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3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宫宇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的出席情况

会议

名称

股

东

类

别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情况汇总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

2024 年

年 度 股

东大会

A�股 6

4,696,360,

400

56.177795 274 1,585,692 0.018968 280

4,697,946,

092

56.196763

H�股 1 844,573,874 10.102780 - - - 1 844,573,874 10.102780

合计 7

5,540,934,

274

66.280576 274 1,585,692 0.018968 281

5,542,519,

966

66.299544

2025年

第1次A

股类别

股东大

会

A�股 6

4,696,360,

400

93.146008 274 1,585,692 0.031450 280

4,697,946,

092

93.177458

2025年

第1次H

股类别

股东大

会

H�股 1 829,977,968 25.015295 - - - 1 829,977,968 25.015295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张彤先生因公请假；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高级管理人员杨文静女士、丁鶄女士、潘敏先生、王琦

先生、李星运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股东性

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普通决议案

1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的议案》

A�股

4,697,362,

714

99.988900 521,466 0.011100 61,912 -

H�股 839,315,874 100.000000 0 0.000000 5,258,000 -

合计

5,536,678,

588

99.990582 521,466 0.009418 5,319,912 -

2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A�股

4,697,359,

314

99.988898 521,566 0.011102 65,212 -

H�股 820,099,717 99.101833 7,432,622 0.898167 12,941,535 -

合计

5,517,459,

031

99.856044 7,954,188 0.143956 13,006,747 -

3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A�股

4,697,355,

514

99.988845 524,066 0.011155 66,512 -

H�股 839,315,874 100.000000 0 0.000000 1,158,000 -

合计

5,536,671,

388

99.990536 524,066 0.009464 1,224,512 -

4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经审计财务报表和

决算报告的议案》

A�股

4,697,358,

914

99.988898 521,566 0.011102 65,612 -

H�股 827,196,053 98.555988 12,119,821 1.444012 1,158,000 -

合计

5,524,554,

967

99.771701 12,641,387 0.228299 1,223,612 -

5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A�股

4,697,342,

914

99.988632 534,066 0.011368 69,112 -

H�股 840,473,8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

合计

5,537,816,

788

99.990357 534,066 0.009643 69,112 -

6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预算安排报告的议

案》

A�股

4,697,162,

412

99.985343 688,568 0.014657 95,112 -

H�股 264,305,593 31.449659 576,102,851 68.550341 65,430 -

合计

4,961,468,

005

89.585330 576,791,419 10.414670 160,542 -

7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董事及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A�股

4,697,314,

580

99.988283 550,466 0.011717 81,046 -

H�股 835,473,874 99.405098 5,000,000 0.594902 0 -

合计

5,532,788,

454

99.899781 5,550,466 0.100219 81,046 -

8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续聘

2025年度境内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A�股

4,697,338,

573

99.988553 537,766 0.011447 69,753 -

H�股 840,473,8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

合计

5,537,812,

447

99.990290 537,766 0.009710 69,753 -

9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续聘

2025年度境外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A�股

4,697,353,

780

99.989057 514,066 0.010943 78,246 -

H�股 840,473,8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

合计

5,537,827,

654

99.990718 514,066 0.009282 78,246 -

10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A�股

4,697,321,

080

99.988831 524,700 0.011169 100,312 -

H�股 804,074,927 96.241780 31,398,947 3.758220 5,000,000 -

合计

5,501,396,

007

99.423065 31,923,647 0.576935 5,100,312 -

特别决议案

11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

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A�股

4,697,337,

880

99.988588 536,100 0.011412 72,112 -

H�股 754,155,584 89.729807 86,318,290 10.270193 0 -

合计

5,451,493,

464

98.431764 86,854,390 1.568236 72,112 -

12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外

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A�股

4,697,313,

080

99.988542 538,300 0.011458 94,712 -

H�股 754,155,584 89.729807 86,318,290 10.270193 0 -

合计

5,451,468,

664

98.431717 86,856,590 1.568283 94,712 -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A�股

4,697,039,

612

99.982856 805,380 0.017144 101,100 -

H�股 225,265,715 26.802227 615,208,159 73.197773 0 -

合计

4,922,305,

327

88.877247 616,013,539 11.122753 101,100 -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

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A�股

4,697,328,

780

99.988448 542,712 0.011552 74,600 -

H�股 839,715,443 99.909762 758,431 0.090238 0 -

合计

5,537,044,

223

99.976507 1,301,143 0.023493 74,600 -

15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制定

2025-2027年度现金

分红规划的议案》

A�股

4,697,342,

014

99.989130 510,666 0.010870 93,412 -

H�股 840,408,444 100.000000 0 0.000000 65,430 -

合计

5,537,750,

458

99.990779 510,666 0.009221 158,842 -

（2）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重大事项，A股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5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94,910,114 99.440442 534,066 0.559558 69,112 -

7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94,881,780 99.423187 550,466 0.576813 81,046 -

8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续聘2025年度境内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94,905,773 99.436561 537,766 0.563439 69,753 -

9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续聘2025年度境外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94,920,980 99.461345 514,066 0.538655 78,246 -

10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94,888,280 99.450075 524,700 0.549925 100,312 -

11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94,905,080 99.438293 536,100 0.561707 72,112 -

12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在境外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94,880,280 99.435854 538,300 0.564146 94,712 -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

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94,606,812 99.155894 805,380 0.844106 101,100 -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

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94,895,980 99.431350 542,712 0.568650 74,600 -

15

《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制定2025-2027年度现金分红

规划的议案》

94,909,214 99.367546 510,666 0.534654 93,412 -

注：以上计算议案5、议案7-15投票比例的分母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在计算议案5、议案

7-15议案投票结果时，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仅包括“同意” 票和“反对” 票，“弃权” 票不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

议案第1项至第10项为非累积投票的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第

11项至第15项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本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2.2025年第1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A股类别股东表决结果

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股东性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

1.00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予董事

会回购H股股

份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A�股

4,697,328,

780

99.988448 542,712 0.011552 74,600 -

注：在计算议案投票结果时，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仅包括“同意” 票和“反对” 票，“弃权” 票不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

（2）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2025年第1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H股类别股东表决结果

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股东性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

1.00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予董事

会回购H股股

份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H�股 825,119,537 99.908167 758,431 0.091833 4,100,000 -

注：在计算议案投票结果时，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仅包括“同意” 票和“反对” 票，“弃权” 票不计入有表决权的票数。

（2）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郭荣律师、管玉倩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议案审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1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1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001289� � � � � � �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4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龙源电力” ）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已

于2025年6月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1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宫宇飞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和山东区域子公司吸收合并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广西和山东区域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方案， 广西区域由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河池市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池晶能” ）吸收合并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河池市昇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池昇能” ）和贵港市晶科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港晶科” ），吸收合并完成后，河池昇能、贵港晶科注销，二者全部资产、负债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

等均由河池晶能承继；山东区域由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龙源（济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龙源” ）吸收合并公司

所属全资子公司临朐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朐龙源” ），吸收合并完成后，临朐龙源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及其他一

切权利义务等均由济南龙源承继。

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转授权相关子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吸收合并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合并基准日，签署吸收合

并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完成资产转移、权属变更、工商登记相关手续等事宜。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吸收合并是属于公司内部股权结构调整，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实质，有利于深化子公司之间资源整合与股权

结构优化。 本次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内容发生实质变化，也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利润产生实质影响。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龙源电力决策事项权责清单〉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修订的《龙源电力决策事项权责清单》。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002785� � � � � � � �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5-037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框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向协议，不涉及实质性交易，不构成强制的

法律约束，协议各方将在框架协议指导原则下推进相关项目，具体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尚

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

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签署的框架协议及进展详见本公告第六部分内容。

一、协议签署概况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近日与中核地质勘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核地质勘查公司”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及萨特巴耶夫地质科学研究院

签署《关于联合开展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战略资源成矿带对比研究的框架协议》（以下

简称“《框架协议》” ），旨在通过聚焦中哈跨境战略资源成矿带对比研究这一科学命题，

推动中哈共同塑造“科技共研、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的新型合作范式，使跨境战略资源成

矿带合作成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核心支柱之一，最终实现“地质科研合

作→资源政策协同→地缘战略互信” 的递进升级。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实质性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1、中核地质勘查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29238P

成立日期：2011年04月01日

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14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谭德峰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

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测绘服务；餐饮服务；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地

热资源开采；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基础

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

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日用百货销售；土石方工

程施工；塑料制品销售；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

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金属工具销售；

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地质勘查专用设备销售；机

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股权结构：中国核工业地质局持股60%，中核铀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0%。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核地质勘查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代码：12100000400001221L

开办资金：41,655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志旦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3、萨特巴耶夫地质科学研究院基本情况

该研究所由哈萨克斯坦地质学奠基人卡内什·伊曼塔耶维奇·萨特巴耶夫（Kanysh�

Imantayevich� Satpayev） 院士于1940年创立。 该机构作为哈萨克斯坦核心地质科研平

台，汇聚了高素质专业人才团队，并配备现代化实验室与分析综合体，可开展区域地质学、

地层学、矿物学、固体/液体/气体系统地球化学、矿床研究及石油地质学等广泛领域的科学

研究。研究所积极参与国际地质论坛、地层与碳地质委员会、古生物学及地球化学等国际学

术组织，同时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的重要合作基地，与俄罗

斯、中国、塞尔维亚、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土耳其、比利时等国家科研机构和企业持续开

展联合科研与应用项目。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合作内容

第1条 积极落实《关于推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战略资源成矿带对比研究纳入两

国高层公告的倡议》的相关内容，通过协同合作，形成联合行动方案，破解“中国新能源矿

产对外依存度高” 与“哈萨克斯坦资源出口附加值低” 的双向瓶颈，推动中哈资源走廊一

体化开发，巩固“中国一中亚经济走廊” 实体化布局。

第2条 围绕中哈跨境战略资源成矿带，聚焦跨境成矿带“数字孪生模型” 构建、铀/锂

/稀土等战略资源成矿条件对比等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构建巴尔喀什-准噶尔、下伊犁-伊

犁等跨境成矿带三维动态模型，绘制《中哈跨境战略资源潜力热力图》。

第3条 共同推动将下伊犁-伊犁铀矿带联合开发方案纳入《中哈核能合作中长期规

划》；共同推动哈方将跨境成矿带列入“国家地质调查优先区” ，中方将其纳入“深地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 支持目录。

第4条 在下伊梨盆地建设跨境数字化铀矿勘查开发基地， 实现资源量动态监测与放

射性污染联防联控；针对斋桑盆地锂辉石矿带，联合研发“盐湖提锂一硬岩锂矿” 协同开发

技术，共建中哈锂电材料联合实验室。

第5条 考虑中亚与中国西北部均是生态环境脆弱，受气候影响较大的地区。充分利用

各方在气候研究与环境治理方面的技术研发、工程建设及人才队伍等优势，联合开展气候

影响、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技术交流、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推动中哈两国在资源开发、基础

建设及能源利用等方面二氧化碳及污染的减排和生态修复、 环境治理方面的深度合作，助

力中哈两国减碳目标的实现。

四、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合作聚焦各方在相关业务领域协同合作，形成联合行动方案，在互利共赢的基础

上共同探索行业发展机遇。 在本次合作中，各方将基于各自领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资源的

优势，协同推进中哈资源走廊一体化开发、并合作构建跨境战略资源成矿带三维动态模型。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不构成强制的法律约束，

协议的具体实施及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预计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

不构成重大影响。 具体合作内容将根据各方后续签署的正式文件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实施

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

1、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里石（香港）与万里石矿业资源项目开展情况

根据业务划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里石（香港）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石

（香港）” ）未来负责获取天然铀项目，完成项目勘探并取得开采许可证，参与项目后续开

采和销售， 实现天然铀产品的供应。 控股子公司厦门万里石矿业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里石矿业资源” ）负责主导开展生物堆浸试验及其工业化应用，旨在开发高

效、环保的生物冶金新工艺，提高铀矿的水冶回收率，减少原辅材料消耗，缩短生产周期，从

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矿山竞争力，为国际铀矿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提供先进解决方案。

2024年8月2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提

示性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里石（香港）拟与厦门哈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富

矿业”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拟收购哈富矿业持有的赛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

富矿业” ）和唐资源有限公司（简称“唐资源公司” ）的全部股权。 进展缓慢的原因是由于

天然铀属于战略性矿产资源，应哈萨克斯坦当地主管部门的要求，出于安全性审查原因，要

求赛富矿业及唐资源公司尽快调整其股权结构，截至2025年4月14日，哈富矿业完成赛富

矿业及唐资源公司的股权调整工作；同时，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发布的《关于地下资源

和地下资源使用法》，为保障国家利益及对重要战略资源的控制，开采铀矿的地下资源使

用权仅可转让给国家铀矿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50%以上股份的法律实体。因此为确保完成

收购后能够尽快取得开采使用权，公司要求哈富矿业在收购前协调万里石（香港）与哈萨

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签署合作或合资协议，确保未来项目实施的连续性及交易安全

性。 目前哈富矿业与哈原工正在商业谈判过程中。

2024年8月10日， 公司对外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公

告》， 万里石（香港） 拟以自有资金分别收购SPRINGBOK� INVESTMENTS� （PTY）

LTD （中文名： 跳羚投资有限公司）、NAMIBIA� CHINA� MINERAL� RESOURCES�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PTY） LTD（中文名：纳中矿产资源投资开

发公司）持有的ZHONGHE� RESOURCES（NAMIBIA） DEVELOPMENT�（PTY）

LTD（中文名：中核资源（纳米比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资源公司” ）10.5%及

10.5%的股权。 项目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交易对手方提供的项目开发方案与第三方出具

的资源量报告存在差异，不具备评估基础，因此经与交易对手方沟通，需根据中核资源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铀业的要求重新出具相关报告。 目前各中介机构正按计划推进尽职调查工

作。

2024年10月26日， 公司对外披露了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司与关联方厦门哈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富矿业” ）、关联方海南万睿安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万睿安” ）及海口三瑞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口三瑞” ）共同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合资公司厦门万里石矿

业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5日，万里石矿业与中国铀业（纳米比亚）矿业有限公司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方已确认先于其旗下纳米比亚罗辛铀矿进行

生物浸铀小试，目前正处于实验阶段。

2、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情况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公告名称 主要内容 进展情况

2024年6月14

日

2024-046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锂（厦门）新能源资源有限

公司与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正常推进中

2024年 8月 2

日

2024-056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

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里石（香港）资源科技有限

公司与厦门哈富矿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

协议》。

正常推进中

2024年8月10

日

2024-058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

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里石（香港）资源科技有限

公司与SPRINGBOK�INVESTMENTS�（PTY）

LTD、NAMIBIA� CHINA� MINERAL�

RESOURCES�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PTY） LTD签署《股权收

购意向书》。

正常推进中

2、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持股变动

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精沛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尚鹏先生，

董事会秘书殷逸伦先生在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增持了公司股份，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

月8日对外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5）。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股

份减持的计划

（1）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的情况；

（2） 若未来相关人员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七、备查文件

《关于联合开展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战略资源成矿带对比研究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